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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奔驰驰““僵僵尸尸车车””霸霸占占车车位位五五年年多多
小区车位极其紧张，谁来处理这种车成了难题

“僵尸车”占车位

物业可以拖走

何先生告诉记者，为了处理小区
内的“僵尸车”难题，他曾几次打电话
到市民服务热线12345寻求办法，但
12345回复他说，已将问题反映到历下
区，区里回复说因为小区属于山大校
内，应找物业处理。

“这又绕进了死胡同，物业没有执
法权管不了，交警又只管上路车辆，小
区内的‘僵尸车’最后还是没有人管。”
何先生无奈地说。

对此，何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如果单独一方不好做的话，可不可以
多个方面联合起来，集中整治？比如交
警、交通、城管、居委会、物业等联合参
与，多方面联动，一起处置小区内的

‘僵尸车’，这样也比较有说服力。”
对此，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孟宪强告诉记者，关于如何处理小区
内“僵尸车”，目前国内确实尚未出台
明确的法律法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
此无计可施。他认为，小区物业的“僵
尸车”还是应该由物业来负责管理。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山东
省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停车位
属于小区公共资源，即使免费停车位，

“僵尸车”长期停放占用，也属于不当
使用公共资源。

“物业签订了合同，就有权力管控
整个小区，应该主动行使职权，以‘占
用小区公共资源’为由将车拖走，拖车
产生的相关费用可以算到物业管理费
中。”孟宪强说。

律师说法

停车高峰期小区车辆
都被逼得停到草坪上了，一
辆废弃的黑色奔驰却“赖”
在小区车位上，一放就是五
年多，没人管没人问。小区
物业称没有执法权，交警又
只负责上路车辆，小区内

“僵尸车”似乎成了执法真
空区。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阿凤

实习生 王禄萍

小区车位稀缺

“僵尸车”占多年

“小区车位实在是太紧张，
高峰期连草坪上都停满了车，
还是有车没地儿停，但几辆‘僵
尸车’却一停就是好多年，一直
没人来处理。”近日，市民何先
生向本报反映，山东大学趵突
泉校区东村一职工公寓楼门
口，一辆废弃的黑色奔驰汽车
已停放多年，至今无人处理。

24日中午，记者来到何先
生所说的地点，找到了这辆“霸
占”车位多年的奔驰车。这是一
辆车牌号以“鲁A”开头的黑色
的奔驰230E，很明显，车辆已
很长时间未经挪动，车上布满
灰尘和落叶，车身也有明显损
坏，几处车皮翘起。轮胎已经没
气，车身靠五个砖块支撑，雨刷
上还夹着几张小广告。

事实上，小区内“僵尸车”
不是个案，而是一个相当普遍
的问题，几乎每个小区都有那
么几辆“僵尸车”长期无人处
理。如在舜耕路阳光舜城小区
某住宅楼前的停车位上，长期
停放着两辆面包车。车身均锈
迹斑斑，其中一辆轮胎严重漏
气，车内座椅上厚厚一层灰尘。
小区住户称，两辆车停放在此
已有三四年。记者看到，其中一
辆面包车的最近年检时间是
2007年，这也就意味着这辆车
已经八年没有进行过年检，早
已属于报废车辆。

而在文化西路的体育嘉园
小区内，小区保卫人员杨先生
也带记者看了一辆雷克萨斯
LS400的僵尸车辆，停放在小
区一个角落中，四个轮胎已完
全干瘪，车头甚至还扔了一大
袋垃圾。

车辆为私有财产 物业无权进行处置

这些“僵尸车”长期停在
小区，为何一直无人处理？带
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山大
社区物业办公室。物业经理
李沛林告诉记者，在他记忆
中，那辆黑色奔驰车停放已
有五年之久了，且小区内“僵
尸车”不止一辆，得有四五
辆。“从我接手这个小区，这
辆车就一直在这里，一直是
小区一个大难题。”

李沛林说，之所以说是

难题，是因为车辆属于居民
的私有财产，即使废弃不
用，物业也没有权力去处
置。“我们一直想处理，但问
题根源是没有法律依据，物
业没有执法权。有时候一辆
自行车废弃多年没人管，我
们一挪动，立马就有业主找
上门来理论，更别说轿车
了。”

记者找到阳光舜城小
区物业人员，物业人员一看

照片，就认出废弃的面包车
车主是该小区某住宅楼的
杜先生。记者联系到杜先生
本人询问相关情况，杜先生
一开始问：“车停这儿碍着
谁了？”随后表示“不知道这
车是谁的，不是我的，而且也
没停多长时间”。记者追问如
果长期占用车位导致小区车
位不够怎么办时，杜先生回
答：“真不够他们物业就自己
想办法了，是不是？”

影响到道路交通 交警才能移动车辆

随后，记者联系到济南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询问小
区内“僵尸车”的处理办法。
工作人员回答，根据物权
法，机动车属个人（单位）财
产，当车辆未上道路行驶，
理论上不受道路交通安全
法等相关交通法律法规的
约束。“通俗来说，买一辆车
不开，在家摆着看，就不用
挂牌、年检。‘僵尸车’同理，
车辆不按规定时间参加检
验，不具备上路行驶资格，
但不会直接导致财产所有
权的丧失。”

“因此，只要不是占用
公共停车位，不是大中型客
车、危化品运输车等交警部
门应监督销毁拆解的车辆，
交警无权对其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如果其停放影响了
正常道路交通，交警可以将
其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
或停车场停放。”交警部门
工作人员补充说。

那这些“僵尸车”能找
到车主吗？交警称，仍悬挂
车牌的“僵尸车”一般可以
查到原始车主，但现实是，
这些车辆大多经过多次倒

卖或顶账，未办理过户手
续，或者因时间久远，登记
的车主地址、电话等信息失
效，导致很难找到车主。

至于车辆被丢弃的原
因，交警称大多是因为未办
理正常过户手续，实际车主
无法办理或是怕麻烦不再
办理报废手续。另外，由
于 部 分 车 辆 存 在 交 通 违
法抓拍记录和记分，经多
次 倒 手 已 无 法 落 实 违 法
责任人，车辆所有人不愿
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导致
丢弃车辆。

▲文化西路体育嘉苑小区内，一辆“僵尸车”停放多年，车胎全瘪，车上堆着一大袋垃圾。

▲山东大学趵突泉校
区东村，停放五年多的奔
驰车靠砖块撑起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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